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理 决 定 书

榕市监信处〔2024〕5号

当事人：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00749067418J，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知瑞，住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86号省政府办公厅干部培训中心综合楼3层307室，成立日期：2003年04月22日，股东：周知瑞、李金。该公司因未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于2018年09月10日被本局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周知瑞提交的《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福州市公安局华大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周知瑞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报警/求助回执》等材料，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涉嫌伪造周知瑞的签名，在本局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及备案，将周知瑞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本局于2023年11月17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提交伪造周知瑞签名的《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章程》《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于2015年04月29日在本局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及备案，将周知瑞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
上述事实主要有如下证据证实：

1.周知瑞提交的《关于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证明案件来源及基本案情；

2.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时，提交的相关登记材料中周知瑞的签名非其本人所写；

3.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基本情况表》等材料，证明该公司在本案立案时的基本情况；

4.榕市场监管执罚字〔2018〕2-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当事人已被本局吊销营业执照。

上述证据材料均有相关单位、人员签名（盖章）认可。

2024年1月28日，本局已向当事人、相关利害关系人邮寄（公告）送达了《行政处理告知书》（榕市监信处告〔2023〕75号），依法告知拟将作出行政处理相关事项的内容，并告知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利害关系人程榕钦于2024年1月15日向我局提交申辩意见，认为我局2015年4月29日在办理当事人变更登记时，未依法核查相关信息，存在违规、违法操作，怀疑周知瑞为真实股东，认为本案应当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办案复核认为利害关系人程榕钦于2024年1月6日收到我局寄出的《行政处理告知书》，但在2024年1月15日才向我局提交申辩意见，时间已超过五个工作日。另外，我局2015年4月29日在办理当事人变更登记时，已按规定审核了相关材料和委托代理人身份信息，不存在违规、违法操作。且程榕钦无周知瑞为真实股东的证据，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决定维持原处理意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我局系办理本案的行政机关。当事人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听证申请。
当事人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所指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公司登记的行为系伪造周知瑞签名取得，没有证据证明是周知瑞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当事人的行为给他人的个人生活、国家机关公信力带来严重危害，情节严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本局于2015年04月29日核准的福州华淼商贸有限公司变更登记及备案。

你单位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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